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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扬州大学2018年班团活动指导意见
各院级团委（学工办），各学生班级、团支部：

为深入实施高校基层团支部“活力提升”工程，推进“班级团支部与班委会一体化运行”工作，精心打造基层活动品牌，切实加强我校班团组织基层、基础工作建设，全力提升班团组织活力,经研究，决定下发2018年班团活动指导意见，具体如下：

一、班团活动重点内容
    1.抓住3·5学雷锋日、“五四”青年节、“一·二九”等重要节点，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等重大纪念日，全国“两会”召开等重大事件，开展“追忆峥嵘岁月，担当复兴使命”“青春建功新时代，七彩志愿社区行”“与信仰对话”“我看改革开放40年来的新变化”等主题班团活动。
    2.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宣传月”“四进四信”等主题班团活动,组织青年学生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3.开展“走下网络、走出宿舍、走向操场”主题班团活动。引导学生主动参与活动、自主设计活动，积极倡导宿舍运动会、趣味运动会、校园趣味定向越野等活动形式，鼓励创建兴趣爱好类的学生体育社团、体育俱乐部、兴趣小组等，把更多学生吸引到健康向上的体育锻炼活动中来。引导和帮助大学生激发参加体育锻炼的主观能动性，形成良好的体育锻炼习惯，提升身体素质，并从中磨炼坚强意志、培养良好品德和拼搏精神。

    4.开展“青春展风采，建功新时代”主题班团活动。坚持“人人都参与，个个展风采”的指导原则，鼓励开展“超级演说家”“班团文体风”“拥抱经典，名著赏析”等活动，鼓励学生弘扬传统文化，加强艺术修养，提升审美能力。
5.开展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增强学生“学涯、职涯、生涯规划”的意识，切实让广大学生理解职业规划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指导学生制定符合自身发展的“三涯”规划。指导学生班级开展职业规划主题班会，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成才观、就业观，合理规划大学学习和生活，明晰未来职业目标。
6.开展“五四”系列表彰、“校园先锋”评选与励志教育主题班团活动。结合学校开展的评选活动，积极发现和推荐身边的典型人物，注重用身边典型的先进事迹进行自我激励，引导青年学生增强成才的内动力，增强成功的自信心，促使大家勇于接受挑战、善于克服困难。
    7.开展“加强诚信教育，严肃考风考纪”主题班团活动。紧扣英语四六级考试、期末考试、专业资格考试等时间节点，通过开展考风考纪自律教育活动，增强同学们自我教育、自我管理的意识，更加牢固树立诚信为本、公平竞争的思想观念，端正学习态度，积极营造严肃考纪、诚信做人的良好氛围。
    8.开展“青春·感梦想  实践·绘未来”主题班团活动。结合寒暑期社会实践开展主题班团活动，分享体会与收获，寻找差距与不足，进一步强化实践育人效果。积极组织参加学校“实践归来话收获”报告会，通过实践中涌现出的典型人物和事迹引导学生规划新学期的学习、生活和工作，使大家尽快投入新学期学习生活，进一步明晰“三涯”目标。
    9.开展大学生创新创业主题班团活动。以2018年全国“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和校第十届“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的举办为契机，通过多种形式，积极宣传学校鼓励学生参与科技创新、创业活动的相关政策，引导大家积极参与创新创业活动，培养创新思维，提升创新意识。

    10.开展第三届“大学生基础文明建设月”主题班团活动。通过开展“文明修身”系列活动，重点围绕课堂文明、寝室文明、网络文明、餐厅文明等文明活动开展，着力强化文明礼仪习惯、学习习惯、生活习惯等的养成，引导青年学生“内强素质、外塑形象”。
    11.开展第十九届心理健康教育宣传月主题班团活动。通过专家讲座、知识竞赛、征文演讲比赛、校园心理情景剧、室内外素质拓展、心理影院、心理沙龙、趣味运动会等多种活动，宣传“我爱我”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月的内涵，普及心理健康知识，帮助学生树立关爱自我、勇于成长的心理健康理念，调动学生自我认识、自我教育、自我成长的积极性、主动性。

二、相关要求
1.高度重视，精心组织。规范和活跃班集体、团支部建设，是夯实我校团学组织基层工作的有力举措，是加强团员意识教育和队伍建设的重要途径，是提升班团组织影响力和吸引力的有效载体。各级组织要高度重视，精心策划，周密安排。
2.突出主题，注重实效。班团主题活动要紧密围绕党政中心工作，以《扬州大学学生素质测评及奖学金评比办法（试行）》中的四个一级指标、十六个二级指标和《扬州大学“第二课堂”学分管理办法（试行）》四大模块为重要依据，继续传承各学院优秀的活动品牌，开展导向鲜明、形式新颖、喜闻乐见的班团主题活动。要积极探索和创新活动形式，注重丰富和优化活动内容，切实凝聚和服务好广大师生。

    3.做好记录，加强考核。原则上班团活动每月至少1次（考试月期间酌情开展），要求普通同学策划、组织班团活动，确保全员参与，在团支部工作台帐上做好原始记录,并结合易班建设，做好相关展示。各学院团委（学工办）要结合“1+100”团干部直接联系青年工作，加强指导，及时检查，认真考核，重点反馈。拟申报2018年全校“先进班集体”“优良学风班”“活力团支部”“红旗团支部”和“红旗团支部标兵”的班团组织，必须有至少1次开放主题班团活动，接受本学院或其他学院班级和团支部的观摩、评议。
                                 扬州大学党委学工部

                            共青团扬州大学委员会

                              2018年4月4日
抄送：校党委、团省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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